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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May 1, 2016, after the trial implementation of the “Business Tax Reform levy VAT” in China, the 
tax payment direction and financial strategy of the multi-industry power enterprise groups have 
generally been greatly affected and affected. To this end, combined with the national “business tax 
reform levy VAT” policy requirements, focused on the business scope and business structure of 
the power group, using methods such as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judgment reasoning and summa-
rizing, analysis of the business tax reform levy VAT,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financial strategy 
proposed by Yingzeng Zeng and discusses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financial 
strategy of the power enterpris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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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6年5月1日全国试行“营改增”后，作为多业经营的电力企业集团纳税方向和财务战略都普遍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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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影响和冲击。为此，结合国家营改增政策规定，围绕电力集团经营范围和业务结构，采用调查研究、

判断推理和归纳总结等方法，分析了营改增对电力企业集团的重大影响，归纳了营改增提出的财务战略

要求，并探讨了电力企业集团基于营改增政策影响下的财务战略制定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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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后，国内电力企业多实行跨业多元化集团经营模式，始终是营业税与增值税并征。2016 年

5 月 1 日全国试行营改增后，除电力产品生产销售继续征收增值税外，其原缴纳营业税的建筑业、房地

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等，均需改征增值税。为全面落实国家税制变革，充分享受改革释放的红利，

多数电力集团公司财务部门都制定了营改增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确保消除营改增政策带来不利的税收影

响。调查表明，由于电力集团各分支机构财务资源分配差异性较大，各级财会人员对营改增工作虽然重

视，但却存在对政策“吃不消”的现象和问题，亟待研究解决。 

2. 营改增对电力集团的重大影响 

2.1. 基本影响 

营改增全面推开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举措。从理论

层面看，营改增实现了增值税对货物和服务的全覆盖，基本消除了重复征税，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

有力地支持了服务业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同时，将建筑施工和房地产开发业(以下简称“房开业”)
等均纳入抵扣范围，有利于扩大企业投资和促进投资结构改善；并且进一步减轻了企业税负，有利于促

进经济发展和税源培育[1]。但从实践角度看，由于存在从营业税规定中逐步过渡思想影响，使营改增政

策尚不完善和成熟，加之进项税额抵扣条件的限制，使电力系统部分行业如建筑施工和金融业税负有增

无减。为分析营改增前后税负变化状况实际状况，特从沪、深两个证券市场上电力板块共有 3 家企业中，

选取总市值排名居中的 10 家公司增值税相关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显示，电力集团企业营改增后税负增减参半。其中，宝新能源、建设能源、华电能源、华银电

力等五家的增值税负有所下降，而甘肃电投、联美控股、韶能股份、梅雁吉祥和三峡水利等五户的增值

税负则全面增加。这充分表明，各电力集团涉及的营改增试点项目范围和包括纳税管理在内的财务管理

策略差异很大。如梅雁吉祥增值税负净提高 0.37%，华银电力则降低 0.32%；而同样是税负下降的样本企

业，其缴纳增值税额和税负降幅也参差不齐。如 2015 年销售收入华电能源最高，建设能源和吉电股份建

设能源增值税负却反比华电能源低 0.26%，纳税节约率达到 32.91%[(0.51 − 0.79)/0.79]；2016 年建设能源

销售收入 96.3 亿元，反超华电能源 4.3 亿元。但建设能源缴纳增值税额 0.29 亿元，比华电能源少纳 0.34
亿元，增值税负低了 0.33%，节约率达到 52.38%[(0.3 − 0.63)/0.63]。从增值税理论看，全面试行的增值税

作为价外税，其税负增加并不冲击电力集团损益和盈利能力，但对电力企业资金支付却带来更大压力，

从而影响财务价值最大化。这客观要求，电力集团务须将增值税纳税管理纳入其财务战略，才能有效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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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en listed power group enterprise value added tax targets for 2015-2016 (unit: 100 million yuan) 
表 1. 十家上市电力集团企业 2015~2016 年度增值税相关指标(单位：1 亿元) 

公司名称 总市值排名 
2015 2016 

销售收入 增值税额 税负率% 销售收入 增值税额 税负率% 

宝新能源 24 47 0.65 1.38 35.7 0.47 1.32 

建设能源 25 93.9 0.51 0.54 96.3 0.29 0.3 

甘肃电投 27 18.8 0.085 0.45 15.9 0.084 0.53 

联美控股 28 17.6 0.15 0.85 20.4 0.2 0.98 

韶能股份 29 30.1 0.074 0.25 30.1 0.13 0.43 

梅雁吉祥 30 3.63 0.032 0.88 2.48 0.031 1.25 

华电能源 31 98.3 0.79 0.8 92 0.58 0.63 

华银电力 32 54.5 0.57 1.05 64.1 0.47 0.73 

吉电股份 33 43 0.17 0.4 44 0.097 0.22 

三峡水利 34 13.2 0.021 0.16 12.6 0.038 0.3 

 
制资金流，促进资金周转和战略竞争能力。 

2.2. 具体影响 

营改增全面推开对集团公司整体上偏利好，营改增由营业税的价内税变为增值税的价外税，收入和

支出均由含税转为不含税，收入减少、支出降低、税负减轻，对各产业板块有很多重要影响： 

2.2.1. 金融企业利润下降 
电力集团麾下的投资公司等金融企业年销售额多超过 500 万元，依照营改增政策规定应认定为一般

纳税人。由于金融企业正常运营期内发生外购货物所占支出比重极小，允许扣除的进项税额非常低，所

以其实际增值税负要略高于营业税；对租赁场所经营的金融公司而言，其经营收入因价外核算增值税而

使其账面收入会小于营改增前的含税收入，但支付房租可抵扣进项税比重较小，即“税后成本”降幅有

限。从而，使电力企业集团的金融企业整体利润趋降。 

2.2.2. 建筑施工业发票管理难度加大 
对适宜选择类似营业税的简易计税办法的施工企业，如实施甲供材施工的则其价格不计入集团企业

收入，会使收入大幅减少，基本不会影响施工利润；对于按一般计税办法的施工企业和项目来说，将原

按 3%交纳营业税(不能抵扣)改为 11%交纳增值税但可抵扣进项税额。营改增后增加税负 8%(11% − 3%)，
就要靠进项税额抵扣才能消除。如果施工单位不能逐笔采购业务都无一例外地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进

项税额抵扣达不到 8 个百分点，必然导致税负加重，纳税现金流出量增加，引发资金链断裂。 

2.2.3. 电力、煤炭企业税负减轻 
鉴于电力和煤炭生产企业盈利率不高，外购成本含量比较大，各项成本费用均因不含税而减少，故

利润有所增加，流转税负也会适度减轻，具体表现为进项税额抵扣可降低造价。首先是建筑安装企业，

以 2 × 100 kWh 火电建安和土建投资约 25 亿元为例，营改增后甲乙双方因合同约定的计税方法不同，简

易计税方法下，建安支出可抵扣增值税降低造价约 0.73 亿元(25/1.03 × 0.03)，增值税负比营业税会降低

0.02 亿元；一般计税方法则可降低建安工程造价达到 2.48 亿元(25/1.11 × 0.11)，降幅十分明显[2]；其次， 
购置不动产、出租房屋可抵扣增值税，从而降低购(租)房成本；再次，保险费、担保费、手续费等金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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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费可抵扣增值税减少费用，但利息性质的支出不能抵扣增值税成本没有影响；最后，委托运行费、劳

务派遣、工程监理、招标代理、酒店住宿等其他服务费可以抵扣增值税，降低部分成本费用。 

2.2.4. 房地产企业 
房地产企业是电力集团最重要的运营支撑点，是几乎与电力施工和生产并驾齐驱的发展支柱。就不

动产销售而言，不含税价格低于含税价格，在销售“老项目”、税率均为 5%的简易计税办法下，增值税

负应明显小于营业税负；但对于绝大多数“新项目”来说，电力集团直属房开业均应遵循一般计税办法，

受抵扣规定复杂性和税务机关执法偏见等客观因素以及集团内财务管理、会计人员政策水平等主观因素

影响，其进项税额很难或不可能全面抵扣。于是，税负和成本同步增加在所难免。这从华电能源 2014~2016
三年的年度会计报告数据可以得到印证，如表 2 所示。 

表中看出，华电能源近三年营业收入分别约 102 亿元、98 亿元和 92 亿元，总体看逐年下降态势。

营改增之前，其营业税占全年纳税总额的比重始终不足 1%，税负率仅万分之一左右；2016 年 5 月 1 日

营改增后，前四个月营业税占比仅为 1‰，全年税负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0”，除了 2015 年进行资

产重组等原因使增值税突然增加，2014 年增值税负税率为 0.49%，2016 年即为 0.63%，净增加 0.14 个百

分点，明显高于以往营业税总体税负[3]。表明营改增使电力集团企业税负有所提升，盈利能力略呈下降，

企业所得税负逐年微弱下降态势也充分证明这一判断。 

3. 营改增提出的财务战略要求 

3.1. 财务战略的涵义 

广义的企业财务战略，是为谋求企业资金均衡、有效的流动和实现企业战略，突出企业财务战略

竞争优势，在分析企业内、外环境因素影响的基础上，对企业资金流动进行全局性、长期性和创造性

的谋划。狭义的财务战略，就是企业为确保资金充足并尽量均衡、有效流动而实施的财务协调、筹划、

控制等活动。站在营改增角度，排除进项税额不符合抵扣条件因素影响，价外增值税负担与损益不相

关，只单纯影响现金流，这必然增加企业资金链的财务风险。故此，电力企业集团的财务战略就是通

过财务有效控制管理和积极开展增值税筹划，促使集团及其各级企业能够依法并合理纳税，减少税金

支付占用过量资金，注重消除被查补增值税产生额外税金支付风险，从而确保集团资金调度灵活和周

转顺畅。 

3.2. 电力企业集团财务战略要求 

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涉及每个电力集团的企业数量多、工作难度大、业务影响广，特别是对建筑施

工上下游企业(建材方、施工方、建设方等)影响最为复杂。为此，需采取积极而缜密的财务战略。首先，

尽量避免转移税负加剧博弈。建筑材料、分包服务无法足额取得进项税推高施工企业税负，为转嫁成本

加剧各方博弈，客观要求财务加强税收筹划研究，尽快制定出税收筹划方案；其次，充分考虑工程造价 
 
Table 2. Huadian Energy Co., Ltd. related accounting data 2014-2016 
表 2. 华电能源股份公司 2014~2016 年相关会计数据 

 营业收入 
增值税 营业税 企业所得税 

纳税额 占比 税负 纳税额 占比 税负 纳税额 占比 税负 

2014 10,237,921,991 49,939,275 31% 0.49% 1,162,608 0.7% 0.01% 71,564,999 45% 0.70% 

2015 9,829,383,542 79,076,800 36.3% 0.80% 1,029,129 0.5% 0.01% 96,182,957 44.2% 0.98% 

2016 9,200,729,691 57,522,179 28.7% 0.63% 292,959 0.1% 0.00% 86,328,920 43.1% 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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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复杂性。定额、招标概预算等由价内税改为价外税，招投标合理确定增值税进项税额度难度大，在

材料采购、施工计价等环节要充分考虑增值税因素；再次，不断优化营改增范围的经营模式。工程转包、

分包等经营方式要进一步优化，要将工程分包给具备相应资质条件且能开具一般计税的进项税发票的单

位，确保货物(服务)、资金、发票流向一致，确保足额抵扣增值税，确保符合国家有关建筑法规规定；最

后，保持最快结算回款速度。总承包方收到业主工程款普遍滞后但要足额缴纳增值税，而未付款给上游

企业就拿不到发票导致进项税不能及时抵扣。所以，集团要尽量缩短工程款收支时间差，以最短时间、

最快速度结算工程款和售房资金，降低不利影响。 
需强调，集团公司要加强对二级母公司及基层企业的组织领导，强化集团财务机构同相关业务部门、

生产单位等的密切协调配合，共同做好营改增后各项业务处理支持工作；组织评估、优化现有的经营方

式、业务结构、供应商管理、合同条款设计(价格税率设定、结算条件确定、款项支付方式、发票取得条

件)、会计税务管理等，确保在认真落实税改政策前提下，充分享受到改革红利，利用税收筹划推进企业

价值最大化。 

4. 营改增视角的电力集团财务战略格局 

4.1. 营改增政策驱动下的财务战略方向及内容 

营改增后，电力企业集团财务战略应将战略理论向税收管理的紧密结合应用与延伸，综合企业集团

本部及直属公司业务活动的资金流信息分析，制定实施依法确认增值税纳税义务和核算增值税额、严格

控制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税款支付资金的财务战略。据此，集团企业税务管理机构和财务部门紧密协作，

需针对电力集团二级机构和全国各区域分公司业务特征、性质和各项经营活动流程，在积极征询各业务

和服务部门意见基础上，综合往期会计要素指标和纳税信息，认真研究制定营改增工作方案和纳税筹划

实施方案；定期向集团公司编制报送财务分析报告和财务计划执行书，重点对资金流向、资产净值、债

权债务、增值税检查处理结果和改进措施等进行系统地分析报告；同时，结合营改增政策，以资金分配

和均衡调度为基础，围绕增值税纳税筹划，认真研究制定分期的财务战略计划和分步骤落实方案；各基

层单位都应逐项评估现有的业务结构、合同管理等业务，要分业务、分税率进行量化分析，据以提出采

购、生产、建设、销售、验收等各环节的具体优化、可操作落实的纳税筹划方案，作为财务战略方案的

核心组成；通过编制分月、分季、分半年的中期财务报告和年度汇总财务会计报告，使经营成果和纳税

等会计信息从各子公司层到二级母公司层再到电力集团层，逐层传递顶层财务战略落实执行状况，为集

团财务战略顶层设计和调整提供可靠依据。 

4.2. 电力企业集团财务战略贯彻实施 

4.2.1. 提高财会队伍执行财务战略的综合素养 
内因是决定因素。营改增是国家顺应经济发展和强化政府职能大局的宏观需要进行的税收管理体制

改革，任何纳税人都必须无条件遵从[4]。财会人员要充分借助集团公司、税务机关、税务中介等各种途

径加强对营改增政策的研究，要吃准吃透政策条款，增强税收筹划意识，努力将财税[2016]36 号税改政

策、财会[2016]22 号增值税会计处理政策与企业具体业务内容有机融合，避免因政策理解不到位、操作

不准确造成企业税负增加;集团内外购成本高或外购材料消耗比重较大的二级公司本部要积极认定一般

纳税人资格，确保进项税全面抵扣；电力集团应通过举办税务会计培训班、聘请税务顾问、派往高校进

修学习等方式，加强税务会计人员岗位技能和专业知识培训，努力增强集团公司及旗下单位财会人员的

税收政策水平和执行力，确保正确核算计税和合理筹划纳税，避免出现错计错纳税给集团造成不应有的

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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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加强业务自查整改降低纳税风险 
电力集团财务部应首先要求各经营单位和子公司，对增值税实行半年自查一次，并如实披露自查结

果和问题，编制自查报告书，接受集团公司财务负责人指导；集团公司应成立税收管理部，从财务系统

抽调业务骨干，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对直属企业的财税业务检查，对查实问题要求财会部门限时调整更正；

公司应责成审计部应定期对营改增范围的直属企业单位开展税务审计，发现问题责成被审单位厉行整改。

通过企业自查、集团财税部门例行检查和公司内部审计专项检查三道“闸门”控制，力争为电力集团纳

税风险降到最低。 

4.2.3. 完善电力集团财务政策调控机制 
电力集团财务部要深刻认识价外增值税不影响损益只增加现金流出量的特征，充分发挥顶层设计功

能，积极预测和研判营改增政策变化对企业税负、现金流和利润等要素指标影响，研究制定消除营改增

消极影响的宏观财务调控政策，要求各二级集团公司及子公司如电力施工集团、财务公司、信托投资公

司等，加快对现有结算系统的升级改造，确保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电力机械制造、科工和房地产企

业要在综合分析材料占比、材料供应商税率、分包商(施工商)税率、新老合同进展等的基础上，确定不同

计税方法选择策略，并适当调整交易价格，切实降低直接税负提高的影响；各企业在符合政策前提下，

按照能抵尽抵、抵扣税率就高不就低、互惠互利原则，现有业务尽量取得能抵税的进项税发票，后续业

务确保取得高税率的进项税专用发票；集团应号召各部门及所属二级企业尽快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梳理

内部流程，优化定价策略，更新合同模板，制定新老项目税务处理方法，健全增值税管理制度；要积极

做好税改宣贯，全方位、多角度、持续性加强政策宣传和解读，对企业管理人员、材料采购人员、概预

算人员等各相关人员宣讲增值税的专业知识，增强对增值税的认识，培养索要增值税发票的意识、技巧

和能力。 
总之，电力集团要正确认识财务战略重要性，清楚财务战略核心是保证资金流量充足和资金结构优

化，而增强财务战略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则在于掌握影响资金流量和结构优化的主导要素。营改增后，电

力集团企业应认真总结以往缴纳增值税的经验，认真体会营改增的影响不只是会计核算压力大、发票管

理要求高和税负升降变化那么简单，在财务流程中的“价外计税”所潜存的“只征税款无视损益”财务

风险才是最具有威胁性的。当电力集团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危机时，极有可能有增值税影响因素在其中。

为此，电力集团企业制定和实施财务战略过程中，务须认真考虑增值税影响。在前述列举的实例中，营

改增后税负下降的电力股份公司，往往也是企业所得税占纳税总额较高或者同比税负增加的。这就说明，

这类电力集团企业认真制定实施了以增值税管理为重点的财务战略，积极开展了增值税纳税筹划，使进

项税额实现了应扣尽扣，从而降低了经营成本增加了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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